
毛主A
區開

陳
振
芳

申
軍
、
品
刷
一
盲

槍
枝
、
暴
行
、
黑
社
會
愈
來
愈
主
導
著
暴
力
犯
罪
，
更
是
形
成
恐
佈
社
會
的
主
因
，
許
春
金
先
生
是
中
央

警
官
學
校
教
授
，
學
有
專
精
又
具
豐
富
實
務
經
驗
，
全
篇
以
析
論
暴
力
犯
罪
從
而
突
顯
恐
怖
社
會
的
形
成
，
導

出
建
立
一
個
沒
有
暴
力
威
脅
的
安
寧
社
會
的
應
行
方
向
，
論
證
詳
實
，
足
供
司
法
界
從
事
治
安
工
作
者
深
入
研

究
。
個
人
恭
為
民
意
代
表
，
慣
於
動
口
而
拙
於
寫
評
，
容
有
失
當
，
相
信
亦
能
見
諒
於
諸
位
學
者
專
家
，
並
望

有
所
指
正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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貳
、
研
討
與
建

本
篇
專
題
，
除
前
一
吉
、
結
論
與
建
議
之
外
，
計
有
三
大
主
題
，
分
別
是
各
類
型
暴
力
犯
罪
之
行
為
科
學
與

觀
察
、
暴
力
犯
罪
之
相
關
因
素
及
暴
力
犯
罪
率
增
加
與
享
樂
文
化
的
興
起
，
茲
就
原
著
章
節
略
抒
拙
見
如
下
﹒
.

一
、
各
額
型
畢
力
犯
罪
之
佇
爾
科
學
與
觀
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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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
部
分
許
教
授
分
別
就
殺
人
、
強
盜
搶
奪
、
強
(
輪
)
姦
及
恐
嚇
取
財
與
榜
人
勒
贖
四
項
暴
力
犯
罪
行
為

闡
述
暴
力
犯
罪
的
嚴
重
性
及
其
趨
向
，
個
人
以
為
其
中
許
教
授
有
幾
項
非
常
大
膽
突
破
的
論
證
值
得
強
調
﹒
-

H
經
濟
成
長
和
暴
力
犯
罪
問
並
無
明
顯
直
接
關
係
。
許
教
授
認
為
國
民
生
產
毛
額
之
多
寡
、
生
產
力
之
強

弱
或
現
代
化
之
程
度
與
三
種
暴
力
犯
罪
之
間
不
僅
並
無
明
顯
的
必
然
關
係
，
甚
至
兩
者
有
非
常
不
同
的
型
態
分

佈
'
因
為
瑞
士
、
瑞
典
、
日
本
等
國
雖
然
是
高
所
得
、
高
科
技
現
代
化
國
家
，
部
也
是
低
暴
力
與
良
好
社
會
治

安
國
家
，
可
見
暴
力
犯
罪
，
經
濟
良
蝕
並
非
因
素
，
而
是
槍
枝
與
黑
社
會
的
結
合
使
然
，
這
點
許
教
授
雖
然
沒

有
提
到
，
不
過
以
專
著
所
列
舉
的
美
國
與
日
本
的
比
較
，
美
國
前
是
高
度
所
得
與
現
代
化
的
國
家
，
何
以
暴
力

犯
罪
卸
和
上
述
作
相
反
結
果
而
有
高
犯
罪
率
呢
?
所
以
我
認
為
是
槍
枝
與
黑
社
會
所
造
成
，
因
為
眾
所
週
知
美

國
是
槍
枝
最
氾
濫

、
黑
社
會
幫
派
集
結
普
遍
存
在
最
多
的
國
家
之
一
。

口
許
教
授
認
為
殺
人
犯
罪
主
要
為
熟
識
者
之
間
的
犯
罪
行
為
，
並
引
證
握
夫
幹
的
觀
念
|
|

也
許
殺
人
犯

罪
是
一
種
由
「
被
害
者
所
引
起
的
犯
罪
」
'
亦
即
「
被
害
者
是
殺
人
犯
罪
的
直
接
催
促
者
，
其
角
色
是
在
爭
吵
中

率
先
使
用
暴
力
或
武
器
攻
擊
對
方
」
'
此
乃
相
當
大
膽
而
新
的
觀
念
，
這
是
否
就
如
同
一
般
人
認
為
「
過
於
暴
露

穿
著
的
婦
女
引
誘
別
人
激
發
暴
力
強
姦
的
動
機
以
致
造
成
強
姦
的
事
實
」
，
不
論
如
何
，
「
被
害
者
是
無
辜
的
」

傳
統
觀
念
是
需
要
重
新
探
索
的
重
要
課
題
，
當
是
實
際
從
事
治
安
維
護
者
與
衛
道
人
士
必
須
認
知
的
事
實
了。

社會重建

的
殺
人
犯
罪
的
工
具
主
要
來
自
刀
類
如
水
果
刀
、
菜
刀
、
尖
刀
、
武
士
刀
及
開
山
刀
等
，
固
然
這
是
歷
年

來
刑
案
統
計
所
指
出
之
事
實
，
但
不
可
諱
言
的
，
槍
枝
犯
罪
所
造
成
的
暴
力
及
它
所
衍
生
的
恐
怖
性
，
部
是
任

何
犯
罪
工
真
所
不
及
的
，
因
此
，
吾
們
不
能
忽
視
它
所
占
的
殺
人
犯
罪
率
僅
八
﹒

。
一
%

'
畢
竟
誠
如
個
人
分

析
，
美
國
在
先
進
國
家
中
它
的
暴
力
犯
罪
是
反
其
道
而
行
，
就
是
槍
枝
太
氾
濫
的
緣
故
，
在
主
要
國
家
比
較
中



我
們
本
己
高
度
暴
力
犯
罪
的
國
家
，
不
容
許
再
有
槍
枝
的
橫
行
，
何
況
目
前
光
是
台
北
市
二
年
多
來
檢
肅
的
非

法
槍
枝
就
有
八
千
多
支
，
子
彈
十
一
萬
多
發
，
其
充
斥
的
程
度
不
容
忽
視
，
所
造
成
的
治
安
危
害
更
是
事
實
。

個
恐
嚇
取
財
和
擴
人
勒
贖
是
當
前
危
害
社
會
安
寧
和
犯
罪
恐
懼
感
最
大
的
來
源
，
這
是
許
教
授
非
常
強
調

的
暴
力
犯
罪
，
雖
然
這
種
犯
罪
的
基
本
目
的
在
取
得
財
物
，
但
因
它
往
往
是
低
風
險
而
獲
利
甚
豐
'
所
以
不
僅

我
們
的
犯
罪
率
有
升
高
嚴
重
的
趨
勢
，
即
以
美
國
恐
怖

主
義
專
家
勃
蘭
的
分
析
，
指
出
一
九
七

0
年
代
以
後
寸

五
年
間
全
美
有
錢
生
意
人
被
綁
架
勒
索
者
占
吋
%
明
顯
印
證
此
項
低
風

險
獲
利
豐
的
犯
罪
行
為
，
將
是
未
來
暴

力
犯
罪
的
主
要
型
態
，
其
危
害
的
結
果
，
不
僅
僅
是
治
安
方
面
，
影
響
所
及
，
經
濟
的
榮
枯
、
產
業
的
興
衰
都

息
息
相
關
，
所
以
許
教
授
認
為
大
家
應
投
入
更
大
的
關
注
與
研
究
，
實
是
語
重
心
長
。

因
另
外
一
點
相
當
特
殊
的
說
法
，
許
教
授
認
同
美
國
學
者
格
洛
斯
對
強
姦
犯
罪
的
分
析
.. 

強
姦
犯
罪
基
本

上
並
不
是
一
種
性
行
為
，
而
是
一
種
暴
力
行
為
，
是
案
犯
心
理
功
能
短
暫
或
慢
性
失
常
的
現
象
，
同
時
也
是
一

種
感
情
脆
弱
和
心
理
不
安
全
的
個
人
無
法
處
理
日
常
生
活
緊
張
的
壓
力
和
要
求
時
，
自
暴
自
棄
不
顧
死
活
的
一

種
暴
力
行
為
。
可
見
目
前
對
強
暴
罪
的
認
知
多
少
有
不
正
確
的
認
知
或
誤
導
，
這
對
爾
後
刑
事
司
法
體
系
在
處

理
及
預
防
強
暴
罪
實
有
更
客
觀
的
研
判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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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
、
暴
力
犯
罪
之
相

因
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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與
暴
力
犯
罪
相
關
之
因
素
很
多
，
本
文
許
教
授
就
犯
罪
年
齡
、
性
別
、
教
育
程
度
、
職
業
及
區
域
等
有
詳

實
而
具
體
之
分
析
，
對
爾
後
釐
訂
防
制
暴
力
犯
罪
的
政
策
與
有
效
打
擊
暴
力
犯
罪
深
真
有
參
考
價
值
，
不
過
在

論
及
槍
枝
、
幫
派
與
暴
力
犯
罪
方
面
，
雖
然
許
教
授
引
據
統
計
資
料
參
證
前
述
各
點
，
認
為
槍
枝
管
制
與
暴
力

犯
罪
之
間
並
無
關
連
，
並
認
為
幫
派
活
動
有
其
特
定
地
區
及
不
成
文
詩
規
(
如
不
偷
、
不
搶
、
不
販
毒
等
)
，
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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點
本
人
囂
有
不
同
，
竊
以
為
就
目
前
的
社
會
治
安
狀
況

，

幫
派
的
參
與
各
種
恐
佈
活
動
及
操
縱
各
行
各
業
，
幾

已
成
為
他
們
獲
取
不
法
利
益
的
主
要
方
式
，
危
害
之
大
有
甚
於
殺
人
、
強
姦
、
勒
索
，
而
其
主
要
的
依
恃
則
是

愈
來
愈
新
穎
的
槍
械
彈
藥
，
所
以
有
成
箱
的
走
私
槍
彈
，
此
種
危
害
治
安
型
態
的
轉
變
，
實
值
我
們
引
以
為
憂
，

如
何
有
效
防
制
，
當
為
今
後
刑
事
司
法
各
單
位
必
須
投
以
最
大
的
關
切
和
努
力
。

三
、
暴
力
犯
罪
與
享
樂
文
化
的
興
起

暴
力
犯
罪
率
的
升
高
正
說
明
了
社
會
功
利
主
義
充
斥
及
享
樂
主
義
的
瀰
漫
，
人
們
對
於
蠅
頭
小
利
及
需
辛

勤
耕
耘
和
長
期
投
資
的
工
作
不
再
有
耐
性
，
轉
而
追
求
本
小
利
大
，
立
即
可
得
犯
罪
機
會
﹒
'
這
種
功
利
主
義
和

享
樂
主
義
的
瀰
漫
和
頹
廢
精
神
的
出
現
，
是
使
我
們
社
會
暴
力
上
升
的
主
因
，
也
是
我
們
社
會
的
隱
憂
，
暴
力

幾
成
了
我
們
社
會
生
活
的
一
部
分
，
也
是
我
們
社
會
價
值
觀
的
一
部
分
，
如
何
扭
轉
這
種
社
會
價
值
觀
和
改
變

社
會
生
活
，
則
需
要
長
期
的
努
力
和
高
度
的
智
慧

。

許
教
授
這
一
段
話
不
宮
是
警
世
鐘
聲
，
蓋
社
會
治
安
的
好

壞
不
是
某
一
部
分
人
的
專
賣
，
也
不
是
唯
一
的
學
間
，
應
該
是
全
民
必
須
共
同
努
力
去
從
根
改
變
，
方
始
能
從

變
化
人
的
氣
質
和
人
生
觀

，

然
後
在
人
性
本
善
的
啟
發
下
，
重
建
社
會
價
值
，
肯
定
做
人
的
意
義
，
那
時
候
和

諧
的
社
會
根
基
才
足
以
消
間
暴
力
。

參
、
結
論

建
立

一
個
沒
有
暴
力
威
脅
的
安
寧
社
會
是
為
政
者
和
全
體
國
民
的
共
同
希
望
，
誠
如
許
教
授
所
說
，
「功
利

主
義
和
私
利
追
求
之
外
的
熱
愛
人
群
，
熱
愛
社
會
，
誠
懇
踏
實
，
認
真
負
責
，
包
容
、
有
耐
心
和
長
遠
的
眼
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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是
重
建
社
會
秩
序
和
安
寧
的
重
要
法
寶
」
，
而
如
何
發
揮
精
神
文
明
以
抑
制
追
求
物
質
享
受
，
相
信
也
是
社
會
重

建
不
可
忽
視
的
一
環
。




